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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云府行复〔2024〕90号

申请人：杨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齐富路 88号 D栋 709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秉纲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27日作出的穗云人社

信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应缴未缴社保、办理退休等事

项的答复意见》、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穗

云人社〔2023〕XX号答复事实不清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、于 2023

年 12月 28日作出的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

办理病退、补缴社保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、穗云市人社信〔2023〕

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办理病退、应缴未缴社保等事项的答复意

见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。本案适用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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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云人社信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

反映应缴未缴社保、办理退休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、云人社综复

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穗云人社〔2023〕XX号答复事

实不清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、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号《关于

杨某反映办理病退、补缴社保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、穗云市人社

信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办理病退、应缴未缴社保等事

项的答复意见》，重新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

关于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 号《关于杨某反映穗云人社

〔2023〕XX号答复事实不清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。申请人认为

穗云人社〔2023〕XX号存在行政效能问题，回复违法；2017年

10月 19日，广州中医药大学某医院作出的陈旧性骨折和广东省

某医院在 2017年 11月一个月内给申请人调理月经 6次，可证实

申请人当时并无辨别能力，申请人 2017年 11月 20日是被欺骗

签订罢访协议和白云区信访救助专项资金使用承诺协议，协议不

合理，存在违法陷害，应作废或撤回。

关于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办理病退、

补缴社保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。被申请人认为答复意见中补缴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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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等事项由税务处理，申请人被延误了 3个月被申请人才说不在

职责范围属违法。申请人社保不足 15年是某街道没有履行发工

资协议导致申请人被迫失去劳动能力 7年没有收入，相关责任人

及单位应当被追责并赔偿申请人损失，相关单位相互委托属于违

法，要求办理病退、补缴社保。

关于穗云人社信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应缴未缴社

保、办理退休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。申请人因某街道未履行发工

资协议导致申请人失去劳动能力 7年没有收入，社保、工伤问题

应当由肇事者负责，并对相关某街道和被申请人追责并对申请人

赔偿一切损失。

关于穗云市人社信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办理病退、

应缴未缴社保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。申请人已多次向被申请人、

12345热线、粤省事等反映病退、申请病退鉴定及应缴未缴事项

均无处理，申请人多次去被申请人处办理业务被跳号、刁难，被

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不处理、不指引、不作为，相关人员应当

赔偿申请人的一切损失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答复申请人“暂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

件”符合政策规定，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。

根据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

—4—

保险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的办法》（粤人社规

（2019）1号）第三条“参保人同时符合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条

件和缴费年限条件时，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：（一）年龄条件：

1.按照《国务院关于颁发<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

办法>和<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、退职的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1978〕104号）、《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

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1999〕8号），国家法

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：男年满 60周岁，女干部年满 55周岁，

女工人年满 50周岁。从事井下、高空、高温、特别繁重体力劳

动和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种，在高空和特别繁重体力岗位工作

累计满 10年，在井下和高温岗位工作累计满 9年，在其他有害

身体健康岗位工作累计满 8年（具体工种目录按国家规定执行），

连续工龄满十年的，男年满 55周岁，女年满 45周岁；因病或非

因工致残，由医院证明并经所在地级以上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

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，男年满 50周岁，女年满 45周岁”的

相关规定，明确参保人女性申请因病提前退休按月领取基本养老

金的，须同时符合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条件和缴费年限，即因病

或非因工致残，由医院证明并经所在地级以上市劳动能力鉴定委

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，女年满 45周岁，参加基本养老

保险累计缴费满 1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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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查，目前申请人杨某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累计 112个月，

不满 15年（180个月），暂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。

二、被申请人答复申请人“工伤认定问题”符合政策规定，

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。

经查，申请人杨某于 2018年 7月 6日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

认定申请，被申请人审查后查明杨某 2017年 6月 14日受伤时与

广州某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某路第二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，且申

请时间距受伤时间已超过一年，根据国务院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

二条及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，于 2018年 7月 20日作出《不予

受理工伤认定决定书》（穗云人社工伤认（2018）XX号），其

不服该决定并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，请

求撤销该决定书。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审查，于 2018

年 10月 8日作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穗人社复案字（2018）

第 XX号）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不予受理工伤认定决定书》。

三、被申请人答复申请人“被欠薪问题”符合政策规定，事

实清楚，程序合法。

被申请人执法大队和某街相关职能部门协调已于 2017年 11

月解决。2017 年 11 月 20 日，某街道办事处与杨某协商签订了

《承诺息诉罢访（协议）书》和《白云区信访救助专项资金使用

承诺协议》，其承诺在收到白云区信访救助的 60，000.00元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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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就此问题上访，用人单位也按约定支付了其工资。另经查该

事项已经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初审（2017）粤 0104 民初 XX

号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（2018）粤 01民终 XX号判决，

裁定广州某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某路第二分公司支付了其工资及

相关赔偿合计 89，868.74元。

四、被申请人答复申请人的其他诸如补缴社保、被打断腰、

被诊断为癌症、被人操控、被放毒毒害、查处黑社会行为等诉求

非被申请人职能范围，在前述信访答复中均对其进行了明确指

引，告知了其救济途径。

五、申请人在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中提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

法律依据。

申请人杨某表示被申请人作出的四份信访答复故意寄错地

址使邮件延误，程序违法，请求撤回。

根据广东省一体化信访信息系统登记的信息，申请人杨某在

信访登记时登记的地址为“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某街道”“广州

市白云区某路某巷某号”“广东省广州市”“广州白云区某路”

等地址，仅地址“广州市白云区某路某巷某号”与申请人杨某身

份证所载信息一致，申请人在信访系统提交的材料也未明确其收

件地址。

现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填写申请人住址为“广州市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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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区某路某号”与其身份证所载信息不一致，且申请人在历次信

访中均未明确填写其常住地址，被申请人依其身份证所载地址信

息寄出信访答复意见书，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。

据此，被申请人认为：申请人杨某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前述

四份信访答复程序不合法，申请予以撤销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在答复申请人杨某前述信访事项的过程

中适用法规正确、符合管理权限、程序合法。恳请广州市白云区

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的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 年 10 月 10 日，申请人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信访，填写《信访（咨询）登记表》，提出要求履行发工资协

议，对导致申请人失去劳动能力无法退休、无法工伤、无法延迟

退休问题承担责任。

2023 年 10 月 13 日，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穗

人社信〔2023〕XX号《信访事项转交办函》，要求被申请人进

行处理。

2023年 10月 30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云人社信〔2023〕XX

号《关于杨某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》，主要内容为：申请人诉求

已向法院提起诉讼，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，建议按照法律途径处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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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11月 1日，申请人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信访，填写《信访（咨询）登记表》，提出要求处理某（中国）

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等公司应缴未缴问题、办理退休及赔偿延

迟退休的一切损失、追责相关人员并赔偿导致申请人失去劳动能

力多年没有收入的损失。

2023年 11月 6日，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穗人

社信〔2023〕XX号《信访事项转交办函》，要求被申请人进行

处理。

2023 年 11月 14 日，申请人向广州市白云区信访局信访，

填写《人民群众信访登记表》（编号：XXX），反映被申请人

答复的穗云人社信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信访事项的答复意

见》事实不清，滥用职权等问题，要求解决退休问题。

同日，广州市白云区信访局作出（2023）穗云人社信字第

XX号《信访事项转送函》，要求被申请人进行处理。

2023 年 11月 16 日，申请人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信访，填写《信访（咨询）登记表》，提出要求为申请人办理

病退、应缴未缴社保及穗云人社信〔2023〕XX号答复真伪问题。

2023年 11月 20日，申请人向广东省信访局信访，填写《人

民群众信访登记表》（编号：XXX），反映：（1）2017年某公

司法人张振宇打断来访人腰骨，经鉴定为轻伤二级，至今未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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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；（2）广州某咨询顾问有限公司等公司未给其购买社保；

（3）来访人因受伤失去工作能力，到广州市白云区人社局办理

病退，遭拒；（4）来访人称其因腰部受伤就医，在就诊过程某

医院乱用药致使其患宫颈癌；（5）反映 2017年起至今长期遭受

不明人员打击报复；（6）2023年 4月来访人被强制送到白云精

神医院入院治疗。要求：（1）要求立案处理；（2）补缴社保；

（3）办理病退；（4）查处医院及相关人员；（5）核查行为人

并追责；（6）赔偿医疗费、精神损失费等。

2023 年 11月 27 日，广州市白云区信访局作出（2023）穗

云人社信字第 XX号《信访事项转交办函》，要求被申请人对信

访事项（编号：XXX）进行处理。

2023年 12月 27日，被申请人作出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

号《关于杨某反映穗云人社（2023）XX号答复事实不清等事项

的答复意见》，主要内容为：“您 2023年 11月 14日到区信访

局走访反映穗云人社〔2023〕XX号答复事实不清等事项已转来

我局处理……经我局机关纪委核查，穗云人社〔2023〕XX号答

复系我局工作人员依法依规作出的答复，不存在行政效能问题，

不存在与黑社会勾结问题。关于您被欠薪等问题，我局执法大队

和某街相关职能部门协调已于 2017年 11月解决。2017年 11月

20 日，某街道办事处与您协商签订了《承诺息诉罢访（协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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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和《白云区信访救助专项资金使用承诺协议》，您承诺在收

到白云区信访救助的 60,000.00元后，不再就此问题上访，用人

单位也按约定支付了您的工资。另经查该信访事项已经广州市越

秀区人民法院初审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结，裁定广州某

咨询顾问有限公司某路第二分公司支付了您的工资及相关赔偿

合计 89,868.74元。关于您办理退休的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十六条……经查目前您参保缴费不满 15年，

暂无法办理养老退休手续。关于您反映的黑社会团伙放毒气毒害

您的问题，这不是我局的职能范围，建议您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处

理。”

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云人社信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

反映应缴未缴社保、办理退休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，主要内容为：

“您 2023年 11月 1日到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走访反映

应缴未缴社保、办理退休等事项已转来我局处理……您反映某

（中国）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（黄埔区）、广州某咨询顾问有

限公司（越秀区）、广东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天河区）应缴未

缴的问题，根据《关于广州市社会保险费地税全责征收业务衔接

的通告》（穗劳社通告〔2009〕7号）……社会保险征缴环节的

相关业务按规定应由税务机关处理。关于您办理退休的问题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十六条……经查目前您参保



—11—

缴费不满 15年，暂无法办理养老退休手续。根据《实施<中华人

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>若干规定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，职工与所在

用人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的，可以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争议调解仲裁法》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的规定，申请

调解、仲裁，提起诉讼。您的其他诉求非我局职能范围，建议您

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。”

2023年 12月 28日，被申请人作出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

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办理病退、补缴社保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，主

要内容为：“您 2023年 11月 20日到广东省信访局走访反映办

理病退、补缴社保等事项已转来我局处理……关于您办理病退的

问题，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的办法》（粤人社规〔2019〕

1 号）……目前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累计不满 15年，暂不符合

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。关于您反映的补缴社保问题，根据《关

于广州市社会保险费地税全责征收业务衔接的通告》（穗劳社通

告〔2009〕7号）……社会保险征缴环节的相关业务按规定由税

务机关处理。您的其他诉求非我局职能范围，建议您通过其他法

律途径解决。”

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云人社信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

反映办理病退、应缴未缴社保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，主要内容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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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您 2023年 11月 16日到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走访反

映办理病退、应缴未缴社保及穗云人社〔2023〕XX号答复真伪

问题等事项已转来我局处理……关于您办理病退的问题，《广东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

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的办法》（粤人社规〔2019〕1号）……

目前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累计不满 15年，暂不符合按月领取基

本养老金条件。关于应缴未缴社保的问题，根据《关于广州市社

会保险费地税全责征收业务衔接的通告》（穗劳社通告〔2009〕

7号）……社会保险征缴环节的相关业务按规定由税务机关处理。

经我局机关纪委核查，穗云人社〔2023〕XX号答复系我局工作

人员依法依规作出的答复，不存在行政效能问题。”

另查明，申请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8年 6月 4日

作出（2018）粤 01民终 XX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对申请人案涉

劳动争议问题进行处理。

再查明，申请人于 1972年 9月 27日出生；截止至 2024年

1 月 24日，申请人在省直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

缴费 8个月，在广州市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

104个月，共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累计 112个月。

再查明，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于 2017年 7月 11日作出

穗公云不立字〔2017〕XX号《不予立案通知书》，对申请人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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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被故意伤害一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发生，决定不予立案，经广

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作出穗公云刑复字

〔2017〕XX 号《复议决定书》维持，经广州市公安局于 2017

年 9 月 27 日作出穗公刑复核字〔2017〕XX 号《刑事复核决定

书》维持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的穗云人社信

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应缴未缴社保、办理退休等事项

的答复意见》、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穗云

人社〔2023〕XX号答复事实不清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、于2023

年12月28日作出的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办

理病退、补缴社保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、穗云市人社信〔2023〕

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办理病退、应缴未缴社保等事项的答复意

见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

险管理工作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

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。”据此，被申请人作为社会保

险行政部门，依法有权对申请人办理养老保险业务进行审核并作

出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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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请人反映办理退休问题。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

认定的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参保人同时符合国家法定的退休年

龄条件和缴费年限条件时，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：（一）年龄

条件：……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：……女干部年满

55周岁，女工人年满 50周岁……因病或非因工致残，由医院证

明并经所在地级以上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

能力的，男年满 50周岁，女年满 45周岁……（二）缴费年限条

件：1.按照<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>第十六条，参加基本养

老保险的个人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 15年。2.按照<

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>

（粤府〔2006〕96号），1998年 6月 30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，

2013年 6月 30日前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，累计缴费年限满

10 年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在省直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累计缴费 8个月，在广州市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

计缴费 104 个月，共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累计 112 个月，不满

15年（180个月）的年限要求，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，

因此，被申请人据此作出穗云人社信〔2023〕XX号、穗云人社

信〔2023〕XX号、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号、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

XX号再次予以答复，并无不当，本府予以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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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请人反映应缴未缴社保问题。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

条例》第六条规定：“社会保险费实行三项社会保险费集中、统

一征收。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规定，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，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

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（以下简称社会保险）征收。”

《关于广州市社会保险费地税全责征收业务衔接的通告》（穗劳

社通告〔2009〕7号）第一条规定：“从 2009年 10月起，参保

单位、参保人涉及社会保险费征缴环节中的缴费登记、申报、审

核、征收、退费、追欠、补缴、稽查、查处，及相关的行政复议、

信访、投诉、咨询等相关业务请到地方税务机关办理。”本案中，

申请人反映的某（中国）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、广州某咨询顾

问有限公司、广东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缴未缴问题，按照规定

应由税务机关处理，不属于被申请人职责范围，被申请人作出穗

云人社信〔2023〕XX号、穗云人社信〔2023〕XX号、云人社

综复〔2023〕XX号答复予以回复，指引其向税务机关办理，并

无不当。

关于申请人反映工伤认定、欠薪、查处黑社会行为等问题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一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（一）

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；（二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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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强制措施、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；（三）申请行政许可，

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，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

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；（四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

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；（五）对行政机关作

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；（六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

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服；（七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

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工伤认定结论不服；（八）认为行

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农村土地经

营权；（九）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；（十）

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、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；

（十一）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受教育权

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，行政机关拒绝履行、未依法履行或者

不予答复；（十二）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、社会保险待

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；（十

三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、不依法履行、未按照约定履行或

者违法变更、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、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

行政协议；（十四）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

合法权益；（十五）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

益。”第三十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

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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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受理：……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

关系……（五）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……（七）行政复

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

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

讼。”经查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8年 6月 4日作出（2018）

粤 01民终 XX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已对申请人提出的欠薪问题

进行处理，被申请人作出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号是对申请人

反映问题的解释和告知，并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

响。其次，根据上述规定，申请人请求追究相关人员滥用职权、

查处黑社会的复议请求亦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。因此，申请人向

本府提出的上述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

法》规定的受理范围，本府不予审查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27日作出的穗云人社信〔2023〕XX

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应缴未缴社保、办理退休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、

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穗云人社〔2023〕XX

号答复事实不清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、于 2023年 12月 28日作

出的云人社综复〔2023〕XX号《关于杨某反映办理病退、补缴

社保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、穗云市人社信〔2023〕XX号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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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某反映办理病退、应缴未缴社保等事项的答复意见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七日

抄告：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
